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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　要］“平水”一职最早见于敦煌悬泉汉简与 《续汉书》的记载。汉代敦煌设平水史，西凉高昌设平水，北魏西魏

敦煌置平水校尉，唐五代宋初敦煌设平水多人，分界主持行水溉田。在要职 掌 在 于 “平 水 相 量”，“务 使 均 普”，即 对

于有限的水资源均衡、普惠、适时地分配使用，公平合理地分配灌溉用水。在 “水是人血脉”这样的干旱地区设置平

水尤为必要。平水一般设在郡或县一级，为郡县级水官的胥吏，其职级本身尽管不高，在唐代甚至被作为百姓色役的

一种，但其发挥的作用十分重要。唐五代任职平水者，职级最高的由节度押衙兼任，有的由地方富户出任，但似乎大

多由带有勋衔且年岁较大具有一定声望和经验的百姓任之。平水在我国古代基层 （尤其是干旱地区）社会的水利管理

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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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“平水”一 称，正 史 中 仅 可 找 到 几 条 零 星 记

载，其设置年代、沿革、职掌以及社会作用等，均

不甚明了。但 在 敦 煌 遗 书 中 却 留 下 了 不 少 相 关 资

料，敦煌悬泉汉简、吐鲁番文书中亦有少许记载。
本文拟对 “平 水”做 一 系 统 的 考 释，以 就 教 于 学

界。
对于 “平水”一名，前辈学者周一良、唐耕耦

等先生均做过相应阐释。周先生在 《〈三国志〉札

记》一文中，据 《三 国 志》卷１６ 《杜 恕 传》注 引

《魏略》等相关记载，认 为 “曹 魏 之 平 水 与 督 邮 并

列，当是郡守下掌水之属官，汉代督邮分数部，管

理全郡各地，正始时之平水盖亦散在全郡各地”［１］

（ＰＰ．１９－２０）。周先生大作中还引用日本学者西村

元佑在 《中 国 经 济 史 研 究》第 三 编 第 二 章 据 《通

典》卷３３对于汉代水官自注所作的解释：“谓平水

即 《汉书·召信臣传》为民均水之意，汉以后迄隋

唐历代地方皆有水 官。”唐 耕 耦 先 生 在 《敦 煌 学 大

辞典》中撰写的词条则谓：“平水，唐代色役之一，
管掌用水的胥吏。”［２］ （Ｐ４０９）

检索传世文献，对于 “平水”一名最早的记载

见于西晋司马彪著 《续汉书·百官志五》（后编入

范晔 《后汉 书》卷３８ 《百 官 五》）： “郡 有 盐 官、
铁官、工官、都水官者，随事广 狭 置 令、长 及 丞，
秩次皆如县、道，无分士，给均本吏。本注曰：凡

郡县出盐多者，置盐官，主盐税；出铁多者，置铁

官，主鼓铸；有工多者，置工官，主工税物；有水

池及渔利多者，置水官，主平水收渔税。”即 视 该

郡、县所管具体事项的不同及其广狭程度，设置相

应的官员，“有水池及渔利多者”置水官，职掌为

“平水收 渔 税”。上 云 西 村 元 佑 先 生 所 据 唐 代 杜 佑

《通典》卷３３汉代水官自注的那条史料，其原始出

处即在于此。冯培红先生撰文认为：“此时平水尚

非官职，而是水官的具体职掌，为民均水，兼收渔

税”［３］。所云平水的职掌与西村元佑先生的看法基

本相同。然而敦煌悬泉汉简显示，汉代的平水并非

“尚非官职”，而确系郡守之下掌管用水的官员 （详
后）。所谓 “平”应系公平之义；“平水收渔税”意

即根据当地水池 （水资源）及渔利状况，公平地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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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用水和收取渔税。西村元佑先生还提到了 《汉书

·召信臣传》的一条记载，记召信臣任南阳太守时

“为人勤力有方略，好为民兴利，……时行视郡中

水泉，开 通 沟 渎，起 水 门 提 关 凡 数 十 处，以 广 溉

灌，岁岁增 加，多 至 三 万 顷。民 得 其 利，畜 积 有

余。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，刻石立于田畔，以防分

争。”均水约束、以防纷争即是为了公平分配用水。
敦 煌 文 献 中 保 存 了 不 少 汉 至 唐 五 代 时 期 有 关

“平水”的 资 料。敦 煌 悬 泉 汉 简 中 记 有 “平 水 史”
一职，属于 当 时 “史”一 级 的 官 员。悬 泉Ⅱ０１１４
②：２９４简：“出 东 书 四 封，敦 煌 太 守 章……合 檄

一，鲍彭印，诣东道平水史杜卿……”［４］（Ｐ９２）杜

卿担任敦煌东道平水史，显然此时的 “平水”属于

汉代敦煌郡水利方面的官职，可见早在汉代地方郡

守确有属官 “平水 史”的 设 置。所 谓 东 道 平 水 史，
应具体负责敦煌境内东道的公平配水用水事宜。同

理，既有东道平水，亦可能有西道平水，甚或北道

平水、南道平水等。敦煌地处极端干旱地区，当地

并无多少 “渔税”可取，敦煌平水史的主要职责显

然在于公平分配用水。
敦煌一地年降水量仅约４０毫米，为我 国 最 干

旱的区域之一，水资源遂成为当地最可宝贵的自然

资源，人们生活需水及从事农业灌溉等用水主要依

靠祁连山脉流入的有限的河水，因而对于有限的水

资源合理、适时地分配与使用，在干旱地区，特别

是在像敦煌这样的极端干旱地区就显得极端重要，
“平 水 史”的 设 置 在 这 些 地 区 无 疑 尤 有 必 要。

Ｓ．５８７４ 《唐地志残页》：“本地，水是人血脉。
须在河口 劳 （牢）固……”① 敦 煌 人 民 将 水 资 源 看

得如同人的血脉一样极为宝贵，因之必须要使河口

牢固，通水顺畅，不可泄漏浪费，这无疑是平水史

的职责所在，也是敦煌人民对于当地自然环境特点

的深刻体认和切身利益所系。
周一良先生 大 著 中 所 引 《三 国 志》卷１６ 《杜

恕传》注引 《魏略》那条史料，记曹魏正始年间孟

康为弘农太守，“事无宿诺，时出案行，皆豫敕督

邮平水，不得令属官遣人探候，修设曲敬”。太守

案行前豫诫各地督邮、平水不得迎候款待。由此可

知当时地方郡一级设有平水官职，且有属官。周先

生又谓：“梁代少府下犹有平水署，是后汉以后中

央犹有主水之官。”所论出自 《隋书》卷２６ 《百官

志》，该志记南朝萧梁中央官制少府卿下有平水署，
设令、丞。于中央机构中设置平水，史籍中所见仅

此一例。

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见，十六国时期西凉政权

管辖的 高 昌 地 区 （今 吐 鲁 番）亦 设 有 “平 水”一

职。 《西凉建初二年 （４０６年）功曹书佐左谦奏为

以散翟定囗补西部平水事》 （７５ＴＡＭ８８：１ａ）记：

“谨 案严归忠传口令：以散翟定囗囗补西部平水。

请奉令具刺板题授，奏诺纪职奉行。建初二年岁在

庚午九月廿三日功曹佐左谦奏……”［５］ （Ｐ１７９）知

当时吐鲁番地区设有 “西部平水”，该职如有空缺

须及时补任，不可或缺，平水上任时还要 “具刺板

题授，奏诺纪职”，可见对该职的重视程度。同理，
高昌既有西部平水，那么就很可能还有东部平水，
乃至北部平水、南部平水。与敦煌地区类似，吐鲁

番地区亦位处极端干旱气候区，且干旱程度较敦煌

更甚，因而公平合理、适时有效地对有限的水资源

进行分配同样显得十分必要。西凉政权曾建都敦煌

（４００—４０５年），并在吐鲁番地区设置高昌郡②。既

然高昌郡设有平水一职，那么作为西凉都畿之地的

敦煌在此期间更理应设 “平水”之职。
除敦煌简牍外，敦煌遗书中亦留下了更多的有

关 “平水”的记载。撰于盛唐时期的 《沙州敦煌县

地方用水溉田施行细则》（Ｐ．３５６０ｖ），为依照中央

《水部式》的指导原则，根据敦煌当地实际情况和

传统习惯制定的具体的灌溉行水章程，为目前全国

仅存的一份唐代地方农田灌水规则，弥足珍贵。该

细则分干、支、子等各级渠道细列其行水次序、时

限、日数、承水多少等，并详述有关浇春水、浇场

苗、重浇水、更 报 重 浇 水、更 报 浇 麻 菜 水、正 秋

水、准丁均给水等的具体规定，贯穿了以 “均普”、
“平水相量”、“适时”和优先保证主要产粮区用水

为核心的灌溉原则，它在当地与政府的其他政令具

有同等法律效应。该细则称：“承前已来，故老相

传，用为法则。依问前代平水交 （校）尉宋猪、前

旅帅张诃、邓彦等行用水法，承前已来，递代相承

用。”［６］ （Ｐ３９６）可知唐之 “前代”设有平水校尉，
宋猪任之。与宋猪一并提到的邓彦，亦作邓季彦，
北魏末任 敦 煌 郡 太 守，约 西 魏 大 统 七 年 （５４１年）
为瓜州 （治敦煌）刺史［２］ （Ｐ３４３）。据之，“前代”
可能即指北魏、西魏之世。因知早在北朝时期敦煌

就专设平水校尉。校尉一职，原属军职，两汉时地

位颇高，略次于将军，以后其地位渐次降低，唐折

冲府中的团仍设校尉。北朝时期以平水为校尉，可

见对于 “平水”，即 “平治水利”、平均分配灌溉用

水的重视程度。
迨及唐五代宋初，承前之制，敦煌仍设平水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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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，且员额多人，仍专掌农田灌溉均水事宜，“务

使 均 普”，以 免 发 生 因 用 水 不 均 而 酿 成 的 纠 纷。

Ｐ．３７６３ｖ《年代不详 （十世纪中期）净土寺诸色入

破历祘会稿》提到：“粟壹斗卧酒，罗平水园内折

梁子时用。”［７］ （Ｐ５１７）Ｐ．２０４０ｖ《后晋时期净土寺

诸色入破历祘会稿》亦记有罗平水：“面一斗，罗

平水 园 内 折 梁 子 僧 食 用……面 一 斗，罗 平 水 园 内

（庄上）折梁子僧食用……豆肆硕伍斗，罗平水梁

子价 用……粟 贰 斗，于 罗 平 水 买 地 造 文 书 日 看

用。”［７］ （Ｐ４０２，Ｐ４０４，Ｐ４０５，Ｐ４１７）Ｓ．６９８１ 《申

年酉年欠麦得麦历》亦提到：“罗平水大 （？）富昌

麦三斗四升半”［７］ （Ｐ１４５）。看 来 此 位 罗 平 水 家 资

富有，拥 有 园 子 还 要 买 地，其 社 会 地 位 不 低。

Ｐ．３７６４ｖ《公元十 世 纪 初 转 帖 抄 两 件》，其 中 一 件

为 《某年十一月十五日秋座筵设转帖抄》，另一件

为 《某年十一月五日秋座筵设转帖抄》，两件转帖

抄中 均 提 到 “罗 水 官”与 “麴 平 水”［８］（Ｐ１９８，

Ｐ２０１）。Ｐ．２０３２ｖ 《后 晋 时 代 净 土 寺 诸 色 入 破 历 祘

会稿》记 有 安 平 水： “麦 肆 斗，安 平 水 患 念 诵 入

……粟四斗，安平水患念诵入……粟四斗，安平水

患时 念 诵 入……粟 七 斗 卧 酒，安 平 水 举 发 人 事

用。”［７］ （Ｐ４５５，Ｐ４５７，Ｐ４６０，Ｐ４６２）Ｐ．３２３１ 《癸

酉年至 丙 子 年 平 康 乡 官 斋 籍 七 件》提 及 “令 狐 平

水”［９］ （Ｐ４４）。Ｐ．４７１６ 《年 代 不 详 （十 世 纪 后 半

叶）社人 名 单》提 及 “李 平 水”、 “七 郎 子 平 水”
［１０］（Ｐ３４３）。Ｓ．１１３５３ 《年 代 不 详 （十 世 纪 后 半 叶）
八月十 六 日 社 司 转 帖》提 及 “程 平 水”。Ｐ．３３７２ｖ
《壬申年 （９７３年）十二月廿二日常年建福转帖抄》
提及 “马 平 水”［１１］ （Ｐ７６）。Ｐ．２６８０ｖ 《年 代 不 详

（十世纪后半叶）纳赠历》提到 “穆平水生绢两疋、
白绵绫壹疋”［１０］ （Ｐ３７８）。Ｓ．８４４８ｂ 《某年紫亭羊数

名目》残卷提到 “龙平水一口”、“杨平水一百二十

五口”［１２］ （Ｐ１３８）。
此外，在莫 高 窟 供 养 人 题 记 中 亦 保 存 了 有 关

“平水”的若干条珍贵资料。五代第９８窟北壁贤愚

经变下端东向第１２身题：“节度押衙知南界平水银

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史中丞上柱国王寿延供

养。”第４４身题：“节度押衙知南界平水银青光禄

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侍御史郭汉君一心供养”。
该窟西壁贤愚经变下端南向第１９身题：“节度押衙

知四界道水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监察史阴

弘政供养”。该窟西壁贤愚经变下端北向第２身题：
“节度押衙知北界平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

兼监 察 御 史 目 员 子 供 养”。［１３］ （Ｐ３５，Ｐ３６，Ｐ４５，

Ｐ４５）据冯培红先生研究，节度押衙在归义军政权

中是节度使的亲信力量，经常被作为一种加官，派

遣兼知它官，充斥在归义军政权中各个重要职能部

门中，活 跃 于 军 政 舞 台 上，有 力 支 撑 着 归 义 军 政

权［１４］ （ＰＰ．１０５－１０６）。由 节 度 押 衙 且 其 散 阶、勋

衔等颇高者兼知平水，可见平水一职在敦煌经济社

会中的重要地位。
又由上见，平水主持行水溉田按 “南界”、“四

界”等不同区域划分。而且一个界中可以不止一位

平水，如南界中就有王寿延、郭汉君两位平水。笔

者曾考得，由于敦煌绿洲自然地势格局及水流走向

所限，唐代敦煌城周绿洲的灌溉水系可分为东西南

北４大 片，即 “四 界”，其 中 西 部 绿 洲 以 宜 秋 渠、
都乡渠、孟授渠、阴安渠４条干流为主干渠 （大河

母），南部绿洲以阳开渠、神农渠为主干渠，北部

绿洲以北府渠为主干渠，东部绿洲以东河水 （三丈

渠等）为主干渠，它们组成整个城周绿洲的灌溉网

系，哺育了 举 世 闻 名 的 敦 煌 文 明［１５］。因 而 于 敦 煌

城周绿洲东西南北 “四界道”区域，分别设置了多

位平水，以利于灌区管理。
除敦煌城周围绿洲外，敦煌西南约７０公 里 处

还有一块面积约４０平方公里的小绿洲，即今南湖

绿洲，汉代在这里设龙勒县，唐代改称寿昌县，著

名的阳关、玉门关即设在该县境内。这片小绿洲上

开有 大 渠、长 支 渠、令 狐 渠 等 多 条 灌 溉 渠 道［１５］。

Ｐ．３５５９ 《唐天宝十载 （７５１年）敦煌郡敦煌县悬泉

乡、慈惠乡、从化乡差科簿》记有寿昌县的两位平

水：“平怀逸，载五十九，上骑都尉，寿昌平水”；
“王 弘 策，载 五 十 六，飞 骑 尉，寿 昌 平 水”［１０］

（Ｐ２５３，Ｐ２５６）。知 寿 昌 绿 洲 亦 设 平 水，则 整 个 敦

煌绿洲在西界、南界、北界、东界、寿昌灌区内均

设有若干 名 平 水，而 且 有 些 区 域 的 平 水 还 不 止 一

名。寿昌县两位平水均带有勋衔，且年岁偏大，这

应是出于 平 水 所 负 责 任 重 大，需 选 用 具 有 一 定 资

历、声望和经验 者 担 任 的 考 虑。 《唐 六 典》卷２３
“都水监”条中对渠 长、斗 门 长 的 任 职 要 求 是 “以

庶人年五十已上并勋官及停家职资有干用者为之”。
对平水的任职要求亦应与之类似。

前云唐耕耦先生认为：“平水，唐代色役之一，
管掌用水的胥吏”，所论依据即应是由Ｐ．３５５９ 《唐

天宝十 载 （７５１年）敦 煌 郡 敦 煌 县 悬 泉 乡、慈 惠

乡、从化乡差科簿》而来，平怀逸、王弘策两位寿

昌县平 水 名 列 卷 中，平 水 为 他 俩 应 服 的 色 役。可

见，任职平水确为唐代色役的一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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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时期，敦煌专置水司，为

其节度使府所设诸司之一，职掌有关农田灌溉、修

渠造堰、祭祀水神诸事宜。冯培红先生考得，水司

的长官称都渠泊使，或称应官内都渠泊使，都渠泊

使下置水 官，如 曹 水 官、翟 水 官、阴 水 官、陈 水

官、陆水官等。［３］此 外 还 有 杨 水 官。Ｐ．３１３１ｖ 《归

义军曹氏祘会群牧驼马羊欠历稿》记有：“壹匹马

在紫亭，杨水官。”笔者认为，平水应为直 属 于 水

官的吏员，其职级尽管不高，但由于掌握着一方的

分水配水大权，作用颇显重要。
从敦煌遗书中我们还可以对于平水的职掌得到

更为 清 晰、明 确 的 认 识。Ｐ．２５０７ 《唐 开 元 廿 五 年

（７３７年）水部式残卷》，对当时农田水利、舟楫桥

梁等的管理组织、渠道堰坝的设置维修、灌水用水

的时间和方法、农业用水与其他用水矛盾的处理办

法，以及相应各级管水人员的职责和奖惩等，均制

订有具体规定，以保证农田灌溉及其他水利事宜的

顺利进行和发展。如规定：“凡浇田，皆仰预知顷

亩，依次取用，水遍即令闭塞，务使均普，不得偏

併。”［６］ （Ｐ３２６） “务使均普，不得偏併”，为当时

农田灌溉的基本规则，自然也应是平水所负的主要

职责。Ｓ．６１２３ 《戊寅年 （９７８年）六月十四日宜秋

西枝渠人转帖》：“今缘水次浇粟得，准旧者平水相

量。”［１０］（Ｐ４００）即依照原有旧规，由平水 “相量”，
以均平用水。因而平水的主要职掌应在于 “平水相

量”“平治水利”，“务使均普”，即对于有限的水资

源均衡、普惠、适时地分配与使用，公平合理地分

配灌溉用 水，以 防 止 和 化 解 水 资 源 使 用 方 面 的 纷

争。
写到这里，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，吐鲁番

所出唐代文书中却未发现 “平水”之名。吐鲁番地

区较敦煌更为干旱，水资源更趋紧缺，按理负责公

平配水的人员更是不可或缺，但在大量的吐鲁番唐

代文书中却找不到 “平水”的记载。然而我们又注

意到，唐代西州 （吐鲁番）水利官员设置的类别和

人员并 不 少，于 出 土 文 书 中 见，西 州 及 其 属 县 设

“知水官”、“知水人”、“水子”等；州县以下又设

“堰头”、“渠长”、“水利老人”等，很可能 “平水”
的职责被这些人员分担了。我们还注意到，尤其是

“水利老人”，可能更多地分担了平水的职责。所谓

“水利老人”，就 是 乡 间 推 举 的 威 望 较 高、谙 熟 溉

田、且处事公道的老人，他们具有检校取水及处理

水务纠 纷 的 责 任，辅 助、监 督 农 田 灌 溉 的 顺 利 进

行，以维护用水的公平。水利老人是西州基层水利

官员的有益补充，其职责恰可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平

水。例如，吐鲁番出土文书 《唐城南营小水田家牒

稿为举老人董思举检校取水事》 （７３ＴＡＭ５０９：８／

２７）：“城南小水营田家状上：○○老人董思举：右

件人等 所 营 小 水 田，皆 用 当 城 四 面 豪 （壕）坑 内

水，中间亦有口分，亦有私种者，非是三 家 五 家。
每欲浇溉之晨，漏并无准。只如家有三人两人者，
重浇三回。茕独之流，不蒙升合。富者因 滋 转 赡，
贫者转复更穷。总缘无检校人，致使有强欺弱。前

件老人 性 直 清 平、谙 识 水 利，望 差 检 校，庶 得 无

漏。□□立一牌榜，水次到转牌看名用水，庶得无

漏。如有不依次第取水用者，请罚车牛一道远使。
如无车 牛 家，罚 单 功 一 月 驱 使，即 无 漏 并，长 安

稳，请处分。”［１６］ （ＰＰ．１４６－１４７）为了维护用水公

平，就连那些非渠水、自然形成的坑内水的使用，
也需要民众共同推举的谙识水务、秉性耿直的老人

来主持公道。
综上可见， “平 水”一 职 早 在 汉 代 即 已 设 置，

一直延及唐五代时期。敦煌悬泉汉简中记有 “东道

平水史”，十六国西凉 所 辖 高 昌 （今 吐 鲁 番）亦 设

有平水，北魏、西魏时期敦煌置平水校尉，唐五代

宋初敦煌设平水多人，按 “南界”、 “四界”、寿昌

灌区等不同区域划分主持行水溉田，而且一个界中

可以不止一位平水，以便于灌区的分片管理。平水

的主要职掌在于 “平水相量”，“务使均普”，即对

于有限的水资源均衡、普惠、适时地分配与使用，
公平合理地分配灌溉用水，以防止和化解水资源使

用方面的纠纷。在 “水是人血脉”这样的干旱地区

设置平水尤为必要。平水一般设在郡或县一级 （萧
梁中央机构设平水 署，为 仅 见 的 特 例），为 郡 县 级

水官的胥吏，其职级本身尽管不高，甚至在唐代被

作为百姓所服色役的一种，但其发挥的作用非常重

要，社会地位引人注目。任职平水者职级高的由节

度押衙亲自兼任，亦可由地方富户 （如罗平水）出

任，但似乎大多由带有勋衔且年岁较大具有一定声

望和经验的百姓任之。吐鲁番所出唐代文书中未发

现 “平水”之设，由于唐代西州 （吐鲁番）水利官

员设置的类别较多，很可能 “平水”的职责被这些

相关人员分担了，尤 其 是 “水 利 老 人”，可 能 更 多

地分担了平水的职责。平水在我国古代基层 （尤其

是干旱地区）社会的水利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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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注　释］

①　转引自胡同庆 《敦 煌 文 献 “水 是 人 血 脉”出 处 溯 源》，

《敦煌学辑刊》２０１６年第４期。卷名为笔者拟。
②　参阅齐陈骏、陆庆夫、郭锋 《五凉史略》，甘肃人 民 出

版社，１９８８年版，第７８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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